
2021河海大学3X3篮球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河海大学工会 团委 体育系

二、参赛单位

河海大学各学院、各部门

三、比赛时间、地点

（一）海选赛：
2021年5月（具体时间待定）
地点：河海大学江宁校区西篮球场、常州校区。
（二）总决赛：2021年5月（具体时间待定）
地点：河海大学江宁校区文体中心篮球馆

四、比赛组别
男子组：本科生组（在籍、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组（在籍在校硕、博士生）、教工组（在职、在编教职工）

女子组：本科生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组（在校硕、博士生）

五、队伍数量
    （一）南京校区：每个学院，按年级划分，大一、大二为一个报名单位；大三、大四为一个报名单位；同一报名单位可混合组队或同一年级组队，每一报名单位男、女组最多可报2支队伍；
（二）常州校区：以学院为报名单位，每个学院（含商学院常州校区学生）男、女子组最多可报3支队伍；
（三）研究生及教工，各学院及各部门最多可报2支队伍。
 六、赛制
 （一）海选赛：

1.赛制。南京校区各组别采用分组淘汰赛；常州校区，各组别采用分组循环赛；
2.晋级方式。

（1）南京校区。采用分组淘汰赛，本科生分A、B组，各组前二名晋级；研究生分A、B组各组第一名晋级；教工只分一组，第一名晋级总决赛；
（2）常州校区。本科生、研究生、教工，各组别第一名晋级总决赛。
（二）总决赛：
1.球队数量
（1）南京校区：男子7支球队（包括教职工1支球队）、女子6支球队；
（2）常州校区：男子3支球队（包括教职工1支球队）、女子2支球队；

（3）如不足则后续名次球队依次递补。

（4）总决赛男子10支、女子8支，共18支球队参加。

2.总决赛赛制
（1）第一阶段分两组进行分组单循环赛，决出小组名次； （2）第二阶段各小组前两名采用交叉淘汰赛决出前四名；小组三、四名采用交叉淘汰赛决出六—八名。
七、参赛资格

（一）凡报名参加联赛的男、女运动员，必须是河海大学在籍、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及在编、在职教职工。
（二）政治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并经校医院证明身体健康者方可参加联赛。

（三）各参赛队的4名队员必须来自同一所学院、部门。
八、报名须知

（一）由队长创建球队，并填写相关球队信息（如队名、口号等）；
（二）每支球队中4名球员均需正确填写个人信息（如姓名、学院、学籍号等），并加入对应球队。

（三）各参赛队请于4月30日前将报名表加盖所在学院用章，扫描件邮寄到邮箱：liuchengbsu@163.com  联系人：刘老师，电话：18362073768

九、竞赛办法

（一）各阶段分组抽签原则及淘汰赛对阵另行通知。

（2） 竞赛规则及特殊规定：

1.采用中国篮协审定的最新3X3篮球规则和规则解释。
2.凡在比赛中采用伸腿、勾脚等危险伤害动作或出现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将直接判罚取消比赛资格的犯规，并取消该球员下一场比赛的参赛资格。
比赛用球：所有组别的比赛统一使用3×3篮球比赛官方专用球
备注：一场比赛中 一鸣两次违反体育运动精神的犯规，将会取消比赛资格并取消后续所有比赛场次的资格。
十、录取名次及奖励

（一）各组别前三名颁发成绩证书。

（二）总决赛前八名颁发证书，总决赛冠军获得总冠军称号并颁发奖杯。

（三）总决赛名次按团体分计入年度运动会总积分
十一、官员选派
比赛监督、技术代表、裁判长、副裁判长和裁判员由河海大学体育系选派。

十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本规程解释权属河海大学体育系。
竞赛组委会
2021年4月20日

附件1：
参赛报名表

参赛学院：          （盖章）      性别组：                  组别：              

参赛队名： 

	序号
	姓名
	学院
	年级
	号码
	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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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手机：     
学院负责人（老师）：            手机：                 

*各参赛队须认真填写报名表；比赛队员的姓名、号码必须与报名表相符，否则不得上场比赛。
附件2：
报名信息汇总表

汇总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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